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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定依据
（一）《深圳市促进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修订版）》（深文规〔2025〕3号）；
（二）《深圳市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计划操作规程》（深文规〔2025〕4号）。
二、支持对象
本扶持计划分为优秀剧本创作、来深取景拍摄、发行播映、精品微短剧创作4个扶持方向，资助对象是在深圳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微短剧创作生产的独立法人实体。其中，微短剧是指单集时长20分钟以内，具有相对明确的主题和主线、较为连续和完整的故事情节的网络视听产品。同一微短剧作品满足多个扶持方向申报条件的，可同时申报；每个申报单位、每个扶持方向最多申报3个微短剧作品参评。
3、 有关概念定义及说明
（一）剧本研发成本：包括剧本创作过程中所发生的人力成本、版权购买及使用费、版权登记保护费用、实地采访调研费用、会议及差旅费用等与所申报剧本的创作直接相关的费用。
（二）拍摄制作成本：拍摄制作过程中产生的劳务、差旅、场地/设备/交通工具租赁、服化道、版权、保险、后期制作等直接相关费用，不包括宣推、投流成本。
（三）微短剧制作成本：指微短剧总体制作成本，包括上述剧本研发成本和拍摄制作成本。
（四）主要网络视听平台：包括央视频、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及小程序、芒果TV、哔哩哔哩、咪咕视频、抖音、快手、红果短剧、河马剧场。
（五）其他说明：根据本扶持计划资助的微短剧播出时间，综合考虑合理创作时间等因素，成本实际支付时间应在2023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之间，且不早于项目启动时间、不晚于微短剧首播上线时间。
四、申报条件
（一）申报单位是在深圳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微短剧产业经营的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为申报项目的实际执行方或权利所有方。同一微短剧作品、同一资助方向仅受理一家申报单位申报。
（二）申报单位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无逾期未办理验收或验收未通过的项目。
（三）申报单位应当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作出承诺并依法承担违约责任，不得弄虚作假、套取、骗取专项资金。
（四）申报单位提交的营业收入、纳税金额等经营指标数据客观真实，与纳入统计主管部门报表数据一致，不存在弄虚作假情况。
（五）不存在就同一单位、项目内容相同或部分相同的项目向我市有关部门多头申报的情形。
（六）申报的项目已按照有关规定提交审核，获得广东省《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或节目登记备案号，在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之间已上线播出。其中，按照国家广电总局有关规定，对微短剧实行分层分类分级管理之后上线播出的微短剧，应为普通或重点微短剧。
（七）申报各扶持方向的微短剧作品，还应分别满足如下条件：
1.优秀剧本创作：申报的剧本或根据该剧本创作的微短剧作品入选国家、广东省、深圳市剧本创作扶持计划，或入选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精品创作传播工程、原创网络视听节目征集展播、年度优秀网络视听作品推选活动优秀作品目录、“微短剧+”行动计划推荐等有关目录，或入选广东省、深圳市优秀网络视听节目、原创网络视听精品项目、跟着微短剧游广东、省文艺精品扶持等有关目录。
2.来深取景拍摄：申报的微短剧作品在具有深圳标识性的场景现场取景拍摄不少于5处，作品对深圳城市形象提升和旅游宣传推广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展示深圳积极正面城市形象、在国内外主流社交媒体产生较高讨论度、有效推动取景地成为热门打卡点、有效引导社会公众关注深圳文旅产品或服务等。作品在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之间已在国内主要网络视听平台上线播出，获得2024年度单平台或行业权威榜单微短剧板块热度排名前100名。
3.发行播映：申报的微短剧作品截至2025年9月30日全平台累计发行播映收益不低于50万元。
4.精品微短剧创作：作品围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等题材策划创作，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一套）、中宣部电影卫星频道（CCTV-6）、电视剧频道（八套）首播，或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之间在国内主要网络视听平台首播、获得2024年度单平台或行业权威榜单微短剧板块热度年度排名前50名。
（八）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资助范围、方式及标准
（一）资助范围：
1.优秀剧本创作：剧本研发成本。
2.来深取景拍摄：作品在深圳拍摄制作期间发生的拍摄制作成本。
3.发行播映：发行播映收益（含版权、分账、广告等收益）。
4.精品微短剧创作：微短剧制作成本。
（二）资助方式：全部扶持方向为事后资助，其中优秀剧本创作、来深取景拍摄、精品微短剧创作方向资助金额原则上不超过微短剧制作成本的30%，发行播映方向资助金额不超过发行播映收益的10%。
（三）资助标准：各扶持方向根据专家评审、财务审计结果确定资助项目及资助金额。
1.优秀剧本创作：同一家单位、同一年度评审通过后合计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其中：（1）入选国家、广东省、深圳市剧本创作扶持计划的，按照不超过制作成本的30%，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2）入选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精品创作传播工程、原创网络视听节目征集展播、年度优秀网络视听作品推选活动优秀作品目录、“微短剧+”行动计划推荐等有关目录并上线播出的，按档次给予每部不超过30万元的奖励：微短剧制作成本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最高给予30万元奖励；微短剧制作成本在30（含）至100万元（不含）的，最高给予15万元奖励；微短剧制作成本在30万元（不含）以下的，最高给予8万元奖励。（3）入选广东省、深圳市优秀网络视听节目目录、原创网络视听精品项目库、跟着微短剧游广东、省文艺精品扶持等有关目录并上线播出的，按档次给予每部不超过20万元的奖励：微短剧制作成本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最高给予20万元奖励；微短剧制作成本在30（含）至100万元（不含）的，最高给予10万元奖励；微短剧制作成本在30万元（不含）以下的，最高给予5万元奖励。（4）鼓励创作反映深圳题材、宣传提升深圳城市形象的剧本，可在上述标准基础上增加50％的扶持额度。
2.来深取景拍摄：（1）项目主要取景点在深圳，剧情内容、台词等明确出现深圳元素，展现深圳地标建筑、交通及公众设施、旅游景点、特色街景等不同城市形象内容20次（含）以上、合计时长40秒（含）以上，给予最高200万元奖励；（2）项目主要取景点之一在深圳，剧情内容、台词等与深圳相关，展现深圳地标建筑、交通及公众设施、旅游景点、特色街景等不同城市形象内容15次（含）以上、合计时长30秒（含）以上，给予最高150万元奖励；（3）项目在深圳部分取景，展现深圳地标建筑、交通及公众设施、旅游景点、特色街景等不同城市形象内容10次（含）以上、合计时长20秒（含）以上，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4）项目在深圳部分取景，展现深圳地标建筑、交通及公众设施、旅游景点、特色街景等不同城市形象内容5次（含）以上、合计时长10秒（含）以上，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
3.发行播映：（1）横屏作品在主要网络视听平台上线播出，发行播映收益不低于50万元的，给予不超过发行播映收益10%、最高100万元奖励；（2）竖屏作品在主要网络视听平台上线播出，发行播映收益不低于50万元的，给予不超过发行播映收益10%、最高50万元奖励；（3）横屏或竖屏作品在其他网络视听平台上线播出，发行播映收益不低于50万元的，给予不超过发行播映收益10%、最高30万元奖励。
4.微短剧精品创作：按照不超过微短剧制作成本的30%，给予最高200万元资助。
六、申报流程
（一）网上申报
请申报单位于2025年9月30日至10月17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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